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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

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

披露监管问询函中相关问题的回复意见

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通化东宝”）于近期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

露监管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25】0898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现将《问

询函》相关事项回复如下：

1、关于公司业绩。前期公告显示，公司对于年度业绩预告先后进行两次更

正：公司原预计归母净利润 4,053 万元，2 月 26 日进行第一次更正，将预计归

母净利润调整为 1,164 万元，主要系侵害商标权诉讼终审判决公司赔付 6,131

万，较此前预计的 3,000 万元差异较大；4 月 28 日进行第二次更正，将预计归

母净利润调整为-4,272 万元，主要系 2024 年年底全资子公司将三个研发项目转

让给公司事项，原预计短期内能完成而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，但相关手续仍未

完成，导致利润减少约 5,274 万元。此外，报告期公司由盈转亏，业绩大幅下

滑，原因还包括集采续标前对库存进行控制与调整，对流通环节库存产品原供

货价与集采实施价格之间的差额进行一次性冲销或返还，以及研发项目终止损

失等因素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上述诉讼的具体情况，包括诉讼背景、涉诉原因、

案件金额、一审判决结果及时间、截至业绩预告披露时点与相关方沟通情况等，

说明以前年度及业绩预告时点对该诉讼事项会计处理及依据，是否符合《企业

会计准则》相关规定；（2）结合全资子公司转让研发项目事项进展，说明前期

在相关手续未完成情况下判断是否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主要依据，以及 4 月

28 对该会计处理进行修正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3）结合公司产品结构及市场竞争

情况，量化分析集采政策对公司收入、利润的具体影响，并说明公司采取的应

对措施；（4）结合业绩预告多次更正的各影响因素，说明公司财务核算是否审

慎、内控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执行。请审计委员会、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

【审计委员会意见】：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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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--规范运作》、《通化东宝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

等有关规定，对公司业绩变更事项进行核查，了解业绩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处理合

理性，与管理层、财务部门及相关部门进行访谈交流，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两次

业绩变更事项，均是财务人员根据当时获取的相关信息所进行的财务处理并根据

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，及时进行了业绩预告更正。

公司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《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》等规定，已

构建财务会计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。整体而言，公司财务核算秉持谨慎原则，内

部控制执行有效。

我们要求公司以此次事件为戒，深刻反思问题根源。后续将强化重大事项全

流程动态跟踪，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；与此同时，提高财务人员在研发项目

转让处理、非经常性损益认定等方面的专业能力；针对复杂的财务问题，加强与

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协作，特别是在业绩预告编制阶段，提前引入会计师事务所

审核，以确保会计处理合规，进而保障信息披露质量。

通化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审计委员会

2025 年 7 月 11 日


